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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约缔约方，

意识到国际贸易中的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具有有害影响，

忆及《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 世纪议程》关于“有毒化学品的无害环境管理，包括防止在国际上非法贩运

有毒和危险产品”的第 19 章的有关规定，

铭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实施环境署《经修正的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资料交流的伦敦

准则》(以下简称“经修正的伦敦准则”)和粮农组织的《农药的销售与使用国际行为守则》(以下简称“国际行为守则”)中规定的自愿性

事先知情同意程序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需要，特别是有必要加强管理化学品的国家能力和力量，包括技术转让，

提供财务和技术援助以及推动缔约方之间的合作，

注意到一些国家对有关过境转移资料的特殊需求，

认识到应在所有国家推动采用良好的化学品管理做法，特别是顾及《国际行为守则》和环境署的《国际化学品贸易道德守则》

中制定的自愿标准，

希望根据《经修正的伦敦守则》和《国际行为守则》中的原则，确保从其境内输出的危险化学品以能充分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的方式加以包装和张贴标签，

认识到贸易和环境政策应相辅相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强调不得将本公约的任何规定理解为缔约方根据适用于化学品国际贸易或环境保护的任何现行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

的义务有任何改变，

认为以上陈述无意在本公约与其它国际协定之间建立一个等级体系，

决心保护包括消费者和工人健康在内的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国际贸易中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的潜在有害影响，

兹协议如下：

第 1 条 目标

本公约的目标是通过便利就国际贸易中的某些危险化学品的特性进行资料交流、为此类化学品的进出口规定一套国家决策程序

并将这些决定通知缔约方，以促进缔约方在此类化学品的国际贸易中分担责任和开展合作，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此类化学品可

能造成的危害，并推动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加以使用。

第 2 条 定义

为本公约的目的：

(a) “化学品”是指一种物质，无论是该物质本身还是其混合物或制剂的一部分，无论是人工制造的还是取自大自然的，但不包括

任何生物体。它由以下类别组成：农药(包括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和工业用化学品；

(b) “禁用化学品”是指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而采取最后管制行动禁止其在一种或多种类别中的所有用途的化学品。它包括首次

使用即未能获得批准或者已由工业界从国内市场上撤回或在国内审批过程中撤消对其作进一步审议、且有明确证据表明采取此种行

动是为了保护人类健康或环境的化学品;

(c) “严格限用的化学品”是指为保护人类健康或环境而采取最后管制行动禁止其在一种或多种类别中的几乎所有用途、但其某些

特定用途仍获批准的化学品。它包括几乎其所有用途皆未能获得批准或者已由工业界从国内市场上撤回或在国内审批过程中撤销对

其作进一步审议、且有明确证据表明采取此种行动是为了保护人类健康或环境的化学品；



(d) “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是指用作农药用途的、在使用条件下一次或多次暴露后即可在短时期内观察到对健康或环境产生严重

影响的化学品；

(e) “最后管制行动”是指一缔约方为禁用或严格限用某一化学品而采取的、且其后无需该缔约方再采取管制行动的行动；

(f) “进口”和“出口”，就其各自涵义而言，是指化学品从一缔约方转移到另一缔约方，但不包括纯粹的过境运输；

(g) “缔约方”是指已同意受本公约约束、且本公约已对其生效的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h)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指一个特定区域的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它已获得其成员国转让的处理本公约所规定事项的权限、

且已按照其内部程序已获得正式授权可以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

(i)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是指第 18 条第 6 款提及的附属机构。

第 3 条 公约的范围

1. 本公约适用于：

(a) 禁用或严格限用的化学品；

(b) 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

2. 本公约不适用于：

(a)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b) 放射性材料；

(c) 废物；

(d) 化学武器；

(e) 药品，包括人用和兽用药品；

(f) 用作食物添加剂的化学品；



(g) 食物；

(h) 其数量不可能影响人类健康或环境的化学品，但以下列情况为限：

(i) 为了研究或分析而进口；或者

(ii) 个人为自己使用而进口、且就个人使用而言数量合理。

第 4 条 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

1. 各缔约方应制定一个或数个国家主管部门。国家主管部门应获得授权，在行使本公约所规定的行政职能时代表缔约方行事。

2. 各缔约方应力求确保国家主管部门有足够的资源以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3. 各缔约方应在不迟于本公约对其生效之日将国家主管部门的名称和地址通知秘书处。各缔约方应在国家主管部门的名称和地

址有变动时立即通知秘书处。

4. 秘书处应立即向缔约方通报其根据第 3 款收到的通知。

第 5 条 禁用或严格限用化学品的程序

1. 采取最后管制行动的各缔约方应将此类行动书面通知秘书处。这一通知应尽早发出、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最后管制行动

生效后九十天，如有附件一所需提供的资料，则应包括这类资料。

2. 各缔约方应在本公约对其生效之日将届时已生效的最后管制行动书面通知秘书处，但已根据《经修正的伦敦准则》或《国际

行为守则》提交了最后管制行动通知的各缔约方则无需再提交此种通知。

3. 秘书处在收到第 1 款和第 2 款所述通知后应尽快、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其后六个月核实通知是否包括附件一所需提供的

资料。如果通知包括所需资料，秘书处应立即将所收到资料的摘要送交所有缔约方。如果通知未包括所需资料，它应将此情况通知

发出通知的缔约方。

4. 秘书处应以每六个月向缔约方提交一份根据第 1 款和第 2 款收到的资料的概要，包括那些未载有附件一所需提供全部资料的

通知的资料。

5. 秘书处在至少收到两个事先知情同意区域的每一个区域就一种特定的化学品发来的一份通知、并经其核实符合附件一的规定



时，应将通知送交化学品审查委员会。事先知情同意区域的组成方式应在将由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一项决

定中予以确定。

6.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应审查通知中所提供的资料，并应根据附件二规定的标准向缔约方大会建议是否应该对该化学品采用事先

知情同意程序并因此将其列入附件三。


